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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69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 2024-028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为支持

其参股企业项目开展的资金需求，拟向其参股的项目公司交投川渝（重庆）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和重庆渝广梁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通过股东借款方式提供合计人民币

36,100.00万元的财务资助。 

 本次财务资助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鉴于被资助

对象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 70%，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一、 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电建路桥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建路桥”）拟向其参股的项目公司交投川渝（重庆）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和重庆渝广梁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财务资助金额合计为

人民币 36,100.00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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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提供资助主体 资助对象 资助金额 资助方式 
资助

利率 

资助期限 

（年） 
资助用途 

1 
中电建路桥集

团有限公司 

交投川渝（重庆）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 
3,900.00 有息借款 3.95% 3 

支付银行贷款本

息及运营费用 

2 
中电建路桥集

团有限公司 

重庆渝广梁忠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32,200.00 有息借款 3.45% 3 

支付银行贷款本

息及运营费用 

合计 36,100.00 - - - - 

公司已于 2024 年 4月 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向参股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表决结果：8 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上述财务资助的被资助对象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均超过 70%，

因此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为支持电建路桥下属参股企业的业务发展，满足其项目开展需要，故电建路桥通

过股东有息借款的形式，以自有资金向被资助方提供上述财务资助。本次财务资助将

不影响电建路桥的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本次财务资助中，电建路桥将会对财务资助对象的还款情况进行监控，密切关注

其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评估风险变化，督促财务资助对象还款付息，确保其资金安

全。如发现或判断出现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或降低财务资助风险。 

 

二、 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财务资助涉及的被资助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

的重大或有事项，亦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本次财务资助涉及的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请详见本公告附件一。 

 

三、 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3 

本次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请详见本公告附件二。 

 

四、 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本次财务资助的被资助对象均为公司下属子公司电建路桥的参股项目公司，参股

项目公司的其他股东将提供同比例财务资助。为加强资金风险控制，公司将会对被资

助对象的还款情况进行监控，密切关注其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评估风险变化，督促

被资助对象还款付息，确保公司资金安全。公司如发现或者判断出现不利于还款的因

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并督促被资助对象还本付息，控制或者降低财务资助风险。 

 

五、 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财务

资助事项，认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为其参股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主要为支持

其项目开展需要，不影响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正常业务开展与资金使用。被资助对象

资信情况正常，具备偿债能力，财务资助风险可控；被资助对象不属于公司的关联方，

本次财务资助安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 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财务资助余额为人民币 14.80

亿元，占公司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 0.92%；公司及其下

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余额为 7.01 亿元，占

公司截至 2023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 0.44%；公司逾期未收回的财

务资助金额为 0元。 

 

七、 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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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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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 交投川渝(重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 名称：交投川渝(重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投川渝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6LWM7P 

3、 成立时间：2016年 6月 27日 

4、 住所：重庆市渝北区仙桃街道舟济路 36号 4-1-270 

5、 主要办公地点：重庆市渝北区仙桃街道舟济路 36号 4-1-270 

6、 法定代表人：刘小刚 

7、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  

8、 经营范围：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工程咨询（以上两项凭相关资质证书执业）。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 股权结构：蜀道（四川）创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55%、成都交投资本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30%、电建路桥持股 15%。 

10、 被资助对象其他股东：蜀道（四川）创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都交投资

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前述股东将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 

11、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人民币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2,367,659.79 2,376,731.54 

负债总额 1,965,727.18 1,904,849.21 

净资产 401,932.61 471,882.33 

资产负债率（%） 83.02% 80.14% 

项目 2023 年度 2024 年 1-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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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12,776.42 28,929.53 

净利润 -21,960.83 -2,576.82 

注：上述 2024 年 1-3月数据未经审计。 

12、 上一会计年度向被资助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未向

交投川渝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二） 重庆渝广梁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 名称：重庆渝广梁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广梁忠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593656506K 

3、 成立时间：2012年 03月 30日 

4、 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银杉路 66 号 

5、 主要办公地点：重庆市北碚区 G85两江收费站 

6、 法定代表人：冉忠 

7、 注册资本：94,162.50万元人民币 

8、 经营范围：对京昆高速公路复线重庆至广安（重庆段）高速公路项目和重

庆梁平至黔江高速公路梁平至忠县段高速公路项目进行投资，组织项目公路建设，并

对上述两项目公路进行经营和管理。 

9、 股权结构：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60%、电建路桥持股 40%。 

10、 被资助对象其他股东：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前述股东将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 

11、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人民币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1,317,932.57 1,312,48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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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1,192,863.79 1,197,778.66 

净资产 125,068.78 114,704.77 

资产负债率（%） 90.51% 91.26% 

项目 2023 年度 2024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46,755.40 13,852.06 

净利润 -60,851.15 -10,364.02 

注：上述 2024 年 1-3月数据未经审计。 

12、 上一会计年度向被资助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公司上一会计年度向渝

广梁忠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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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电建路桥向交投川渝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 

电建路桥本次通过股东借款的方式为交投川渝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人民币

3,900.00 万元，借款年利率为 3.95%，借款期限为 3年，主要用于保障交投川渝公司

所负责的渝蓉高速公路四川段项目按时支付银行贷款本息及运营费用的资金需求。交

投川渝公司应依据协议约定的期限、用途、方式等依法使用该等借款，不得将款项挪

作他用；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若交投川渝公司发生违约情形，

公司有权停止借款，提前收回借款和利息，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及其他法律责任。 

二、 电建路桥向渝广梁忠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 

电建路桥本次通过股东借款的方式为渝广梁忠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人民币

32,200.00 万元，借款年利率为 3.45%，借款期限为 3 年，主要用于保障渝广梁忠公

司按时支付银行贷款本息的资金需求。渝广梁忠公司应依据协议约定的期限、用途、

方式等依法使用该等借款，不得将款项挪作他用；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归还借款本金

及利息。若渝广梁忠公司发生违约情形，公司有权停止借款，提前收回借款和利息，

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及其他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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